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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1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全体持有人： 

鉴于： 

1、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发行人”）已与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我公司”或“本公司”）签署本期债券《债权代理协议》；

发行人、海通证券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简称“监管人”）已经签

署《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根据《2022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本期债券”）已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发

行完毕，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本公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

本期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公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债权

代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债权代理

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海通证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

文件进行判断，对海通证券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并

出具结论意见。 

海通证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

险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 2021 年度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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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社大楼 15-17 层 

法定代表人：吴小华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包括国有非经营性转经营性资产）、资产管理、资本

运作、存量资产盘活；实业投资及城市建设资金调度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

公共设施等建设（含代建）、开发、经营、管理及综合发展，房地产综合开发经

营和物业管理、中心城区改造；拆迁安置房、农民公寓、经济适用房、人才公寓

建设，廉租房建设管理；高层次人才及项目、产业园区的投资、招商、运营和综

合开发；市区防洪堤的建设与管理、城市人工湖及内河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

电开发（包括抽水蓄能开发）；水源地保护，原水的生产和经营开发，自来水管

道和污水管道的安装维修，市政公用管道施工，污水处理和排水，给排水设计，

供排水设备、自控仪表的安装和维修、给排水水质检测；市政府授权经营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截至报告期末，丽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发行人

98.10%股权、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90%股权。丽水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跟踪评级：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出具的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简称“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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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21 丽城 01”，证券代码为 184119.SH；

2021 年 11 月 18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1 丽水城投债 01”，证券代

码为 2180457.IB。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共募集资金

人民币 12.00 亿元，已使用资金 8.50 亿元。 

（三）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11 月 1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1 月 17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8 年 11 月 17 日；若在本期债券的第 5 年末，投资者选择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11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采用单次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

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

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

计）。 

截至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债券尚未到付息日，发行人尚未进行付息。

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 

（四）2021 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货币网（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 债券交易流通要素公告（21 丽水城投债 01）（2021 年 11 月 17 日）。 

2.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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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档发行结果（2021 年 11 月 15 日）。 

3.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申购

和配售办法说明（2021 年 11 月 11 日）。 

4.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簿记

建档发行应急申购书（2021 年 11 月 11 日）。 

5.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交易

场所选择应急申请书（2021 年 11 月 11 日）。 

6.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申购

意向函（2021 年 11 月 11 日）。 

7.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2021 年 11 月 9 日）。 

8.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

评级报告（2021 年 11 月 9 日）。 

9.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的说明（2021 年 11 月 9 日）。 

10.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摘要（2021 年 11 月 9 日）。 

11.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

11 月 9 日）。 

12.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 11

月 9 日）。 

13.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 11

月 9 日）。 

14.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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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近三年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的说明（2021 年 11 月 9 日）。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公司债

券注册的通知（2021 年 11 月 9 日）。 

17.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法律

意见书（2021 年 11 月 9 日）。 

18. 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

评级报告（2021 年 11 月 9 日）。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立信中联审字[2022]D-0718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

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1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 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5,013,477.47 4,642,115.08 

资产总计 6,514,794.30 5,926,549.29 

流动负债合计 1,470,856.95 1,356,817.76 

负债总计 3,578,077.16 3,336,348.07 

流动比率（倍） 3.41 3.42 

速动比率（倍） 0.93 1.00 

资产负债率（%） 54.92 56.29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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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3.42 和 3.41；上述时点发行人的速动比率分别为 1.00 和

0.93。最近两年末流动比率较高，反映出发行人的流动资产占比较高、短期偿债

能力较强；最近两年的速动比率保持平稳，但略有下降，是因为存货余额占流动

资产比重较高，且存货资产余额上升较快。上述存货主要来自于发行人开发成本

中的房产，整理周期长、投资金额高，符合城投公司的业务特点。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6.29%和 54.92%，总得来看最近两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保持在合理水平并不断下降，有一定的长期偿债能力。 

总体上看，发行人短期偿债指标、长期偿债指标处于城投类企业的正常范围

内，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好、财务比率表现良好，体现出发行人具有较好的长短期

偿债能力。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76,590.63 133,422.48  

营业成本 156,028.73 114,709.79 

利润总额 29,012.56 24,659.23  

净利润 20,222.74 17,137.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429.42 17,45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296.04 -786,206.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800.61 -15,3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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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993.01 887,339.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158.22 85,699.71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近两年的金额分别为-786,206.83 万元和

-233,296.04 万元。 

近两年，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145,884.25 万元和

225,759.00 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975,734.22 万元和

723,491.77 万元，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318,882.71 万元及

475,864.91 万元。近两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流出，主要系

安置房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投入的资金较多所致。2021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大幅下降，主要系发行人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较 2020 年度增加 156,982.20 万元所致。 

近两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5,386.81 万元和

-88,800.61 万元。其中，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分别为 58,215.47 万元及

21,970.90 万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分别为 73,602.28 万元及 110,771.51 万元，主

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发行人是丽水市重要的基

础建设主体，承担了丽水市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目前由于处于项目建设集

中期，相关资本性支出维持在较高水平。投资活动现金流受发行人建设资金需求

影响，表现为持续净流出状态，且规模较大。2021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

净流出大幅上升，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多所致，投资支付的现金主要为

衢丽铁路投资 2.32 亿元、支付联营企业丽水市浙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款 2.31

亿元。 

近两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887,339.67 万元和

305,993.01 万元。2021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0 年度

大幅下降，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下降。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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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 
到期兑付日 

一般企业债 

2021 年丽水市

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

期） 

2021-11-17 7（5+2） 
12.00 亿

元 
3.91 2028-11-17 

定向工具 

丽水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022 年

度第一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2022-03-25 5（3+2） 
12.50 亿

元 
3.67 2027-03-25 

私募债 

丽水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021 年

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2021-03-25 5（3+2） 
20.00 亿

元 
4.20 2026-03-25 

定向工具 

丽水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021 年

度第一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2021-03-17 5（3+2） 
11.40 亿

元 
4.19 2026-03-17 

一般中期票

据 

丽水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020 年

2020-11-02 5（3+2） 7.00 亿元 3.95 202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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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 
到期兑付日 

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一般中期票

据 

丽水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2019-10-31 5（3+2） 3.00 亿元 4.39 2024-10-31 

五、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发行人和海通证券共同委托账户及资

金监管人对“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户中

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监管人已严格按照《账户及资

金监管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行人在监管人处开立的“偿债账户”和“募

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目前上述账户运转正常，发行人已按照相关协

议的要求履行义务。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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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21 年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第一

期）2021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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